
皖教秘职成〔2024〕24号

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4年全省新时代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

宣传推介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广德市、宿松县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、省属中专学

校：

根据教育部 2024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的有关部署，现就宣

传推介 2024年全国新时代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

项目”工作（以下简称宣传推介工作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推介对象范围及名额

（一）对象范围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对象：在不同领域、平凡岗位上坚持

终身学习、成果突出，并带动更多人参与到学习中来，能够发挥

示范引领作用的励志人物以及长期致力于终身教育领域无私奉

献的工作者。重点面向基层员工、社区居民、乡村农民、退役军

人，关注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群体。国籍为中国籍，无不良行为记

录。一般情况下不推介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。

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征集范围：在我国境内依法注册或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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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机关、社会组织及其他组织依法依规开展

的终身学习项目，其实施主体在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

或“信用中国”中无不良记录。面向社会提供终身学习服务，包

括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；在学习型城市建设、学

习型组织建设、数字化赋能终身学习、乡村振兴、智慧助老、继

续教育优质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果的项目，已经形成

品牌并具有较强示范作用。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的推介要向生产、

工作一线倾斜，向企业、机关、学校、科研院所、社会组织、街

道社区、农村、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队等基层单位倾斜。

往年已获得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的人

员和项目不再推介。

（二）推介名额

全省计划推介 20位省级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 20个省级“终

身学习品牌项目”，在此基础上推介 3-5人作为全国“百姓学习

之星”候选人和 3-5个作为全国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候选项目。

各市、省直管市县可分别在本区域内（含属地内的高校、省

属中专学校）组织推荐 2-3名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和 2-3个“终身

学习品牌项目”参加省级遴选。各地推荐时要注意覆盖不同县区、

不同类型。

二、征集推介条件

（一）百姓学习之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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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热爱祖国，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

带头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认真执行党

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模范遵守党纪国法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

精神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

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
2.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，信念坚

定、守正创新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中华优秀传

统文化，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，铸

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等方面做出贡献。

3.脚踏实地坚持终身学习，始终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动力。注

重理论知识与实践创新相结合，学有所成、学有所获、学有所用。

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成就，在学习与工作、创业、创新、健康生活

等方面成效显著，事迹感染力强。

4.积极带动周围群众广泛参与学习，为全民终身学习发挥模

范作用。热心服务百姓，带头做实事、好事，群众认可度高，在

单位或当地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感召力，能起到示范带头作用。

（二）终身学习品牌项目

1.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充分体现党的二十大精

神，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在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

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具有引领作

用。

2.符合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要求，创建人人皆学、处处能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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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时可学的学习场景，积极响应学习者数字化学习需求，能满足

当地群众阅读需求，在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

等方面有引领作用。

3.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，能够在终身学习领域产生积极的影

响，有具体的项目名称、活动内容与形式、具体措施与保障，取

得的成效与影响等。不以单位或院校名称上报。

4.具有稳定性和保障性，活动组织有计划，开展形式多样，

参与方式便捷。学习场所相对稳定，经费有保障。拥有一支素质

高，热心服务的专家、教师和管理服务队伍或志愿者队伍。

5.具有持续性和示范性，能够长期稳定运行，为学习者提供

持续的学习支持和服务。应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，能够在更广泛

的范围内推广和应用，满足学习者需求，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坚持

终身学习，推动更多的群众在参与终身学习活动中真正享受到学

习带来的快乐和积极作用。学习内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政策和

地方有关要求。优秀工作案例、项目启动或创建时间应不少于两

年。参与学习人数每年不少于 1000人次（线下）或 3000人次（线

上）。

三、推介和展示方式

（一）材料提交时间

请各地于 2024年 4月 3日前，将拟推荐的“百姓学习之星”

和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材料（文字、视频、图片、教学资源）

报送省社区教育研究指导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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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需提交的材料

1．“百姓学习之星”相关材料

（1）《百姓学习之星推介表》《百姓学习之星推介登记表》

（各一式 2份，见附件 1、附件 2）。

（2）个人照片 2张（电子版，其中一张为 2寸免冠彩色证

件照，照片要求：jpg格式的文件，单张图片文件不小于 5MB，

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，图中主元素要清晰）。

（3）视频资料（鼓励提交，技术要求：MP4格式，编码：

H．264，分辨率：1280＊720P，帧率：25，视频时间 4-5分钟。

片头 10秒，片尾 5秒，视频不能带有台标、logo等标识）。

2．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相关材料

（1）《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介表》《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推介

登记表》（各一式 2份，见附件 3、附件 4）。

（2）近年开展学习活动的工作总结（1500字左右）和反映

活动品牌项目的照片（电子版，3-5张，不低于 1MB）。

（3）视频资料（鼓励提交，技术要求同上）。

（三）材料提交方式

请登陆“安徽全民终身学习网”（http://www.ahstudy.cn），前

往“主题活动”，按项目上传相关电子材料，纸质材料盖章后邮

寄安徽省社区教育研究指导中心。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所报送的

材料视同授权用于宣传推介。

（四）推介、展示及宣传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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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习活动周专家小组将结合各地推介的材料，研究提出2024

年“百姓学习之星”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拟推介名单，并在安

徽省教育厅官网公示 3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，印发通知公布并

推介 3-5人作为全国“百姓学习之星”候选人和 3-5个作为全国

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候选项目。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的事迹和成果将通

过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开幕式，有关新闻媒体、教育部网站、

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网站和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网站等多种方式

和渠道宣传。

同时，将组织开展“百姓学习之星”进校园、进社区、进企

业、进军营、进乡村活动，通过举办报告会、阅读分享会等多种

形式，发挥“百姓学习之星”的引导、示范和辐射作用，用“百

姓学习之星”的先进事迹感召青少年学生、社区居民以及各行各

业的人们，激发全民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四、加强组织领导

请各地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对宣传推介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

筹指导，细化落实方案、精心组织实施、提升宣传推介质量。要

严格按照推介条件和程序，做好“百姓学习之星”“终身学习品

牌项目”的征集推介材料提交等工作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

按时提交相关材料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.省教育厅职成处联系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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詹生琪，电话：0551-62827839

电子邮箱：zcc@ahedu.gov.cn

2.技术咨询

网上提交材料和技术问题请咨询省社区教育研究指导中心。

联系人：刘则芬 手机：13965075172

张倩倩 手机：13718927227

通讯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区九华山路 3号安徽远程教育大厦

2001室；邮编：230022。

附件：1.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表

2.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登记表

3.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推介表

4.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推介登记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4年 3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https://www.caea.org.cn/filedownload/709148
https://www.caea.org.cn/filedownload/709148
https://www.caea.org.cn/filedownload/709148
https://www.caea.org.cn/filedownload/7091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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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照 片

(彩色照片)

民 族 籍 贯 政治面貌

参加工作

时 间

专 业 技

术 职 称

学 历
毕业院校

及 专 业

所在单位

及 职 务

联系方式 电话： 手机： 邮箱：

个人简历

参加学习

情况

获奖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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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事迹和

成效

（不少于 1500字）

宣传展示材

料

（200字左右）

本人所在单

位推介意见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

级教育行政

部门推介意

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（地）级

教育行政部

门推介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省级教育

行政部门

推介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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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百姓学习之星”推介登记表

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名称 （盖章）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注：1.请按推介顺序填写登记表；

2.往年参加过征集推介的，原则上不再推荐；

3.如推介“事迹特别感人的百姓学习之星”，请在备注栏注明；

4.此表可复制。

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
专业

职称
性别 民族

出生

年月日
学历 地址

有无视

频材料
联系电话 备注

1

2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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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推介表

品牌项目名称

项目单位 联系电话

项目起止时间 活动地点

项目受益群体
参与人数

（次）

获奖情况

品牌项目基本情

况（包含项目主

题、主要内容、

活动方式、特色、

效果等，不少于

1500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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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展示材料

（200字左右）

主办单位

推荐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级

教育部门

推介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市（地）级

教育部门

推介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省级教育部门

推介意见 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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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“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推介登记表

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名称 （盖章） 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品牌项目名

称
主办单位

起始

时间

参与人

数（人

次）

所附材料

（总结、视频）
地 址

品牌单位联系电

话和邮箱

备注

1

2

3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注：1.请按推介顺序填写登记表；

2.往年参加过征集推介的，原则上不再推荐；

3.如推介“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”，请在备注一栏注明；

4.此表可复制。


